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新建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彩高科”或“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安彩高科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

目的议案》涉及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 安彩高科前次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一）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35 号）核准，公司于 2013 年 5 月非公开发

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4.0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75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9,250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该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1 1,440 万平米电子信息显示超薄玻璃基板项目 42,2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7,050.00 

3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0 

2013 年 5 月使用 20,000 万元归还了银行贷款；使用 37,040 万元补充了流动

资金，2014 年使用 10 万元补充了流动资金。 

公司原募投项目计划建设年产 1440 万平米电子信息显示超薄玻璃基板项目

（以下简称 “超薄玻璃项目”）原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2,200 万元。2013 年 10

月公司将超薄玻璃项目变更为日处理 50 万立方米天然气液化工厂项目（以下简

称 “液化工厂项目”），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32,619 万元。因此，尚闲置募集资



金 9,581 万元未确定用途。 

液化工厂项目建设期间，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闲置的募集资金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015 年 5 月 14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1,000 万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液化工厂项目原计划建设周期 24 个月，预计竣工投产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因供气管道工程建设时间延期，结合公司实际，在保证经营业绩的稳定

性及项目完成后工艺流程和配套设施布局合理性的前提下，经过审慎的研究论

证，公司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液化

工程项目竣工投产时间延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三）拟新建募投项目概况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超薄玻璃项目变更为液化工厂项目时节余的募

集资金 9,581 万元用于新建“安彩能源西气东输豫北支线与中石化榆济线对接工

程项目”（以下简称“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入新建项目的金额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9.65%。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 

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通过新建中高压天然气输气管道，从中石化榆济线接

气，输送至安彩高科分输站后与西气东输豫北支线连接，线路全长 44.6km，设 2

座门站和 1 座阀室，目标市场为安阳市及豫北支线沿线用户。 

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河南安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彩能源”）

增资金额 1 亿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9,581 万元），由安彩能源组织实施榆济线

对接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安彩能源其余两名股东河南省中原天然气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安彩能源 10%股权）不参与本次增资，安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持有

安彩能源 5%股权）拟增资金额 588.24 万元。本次安彩能源的增资价格将根据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 

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 29,37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9,581万元，

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部分由安彩能源自筹资金补足。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计划投资



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1 工程费（包括线路、阀室、场站及配套工程等） 21,096.00 

2 预备费 2,134.00 

3 建设期利息 510.00 

4 其他费用 5,580.00 

 合   计 29,370.00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预计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全线管输费为 0.13

元/m
3，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5.43%，投资回收期为 9.22 年。该项目建设期为 1 年，

预计于 2017 年上半年完成建设。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入新建项目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将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对涉及的募集资

金建立专户存储，将由安彩能源、保荐机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对该项资金使用实施有效监管。 

（三）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可行性及面临的风险 

1、项目可行性 

（1）符合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 

天然气是一种洁净、高效、优质的燃料，发展燃气工程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

节约能源，具有良好的社会及环境效益。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订），石油、天然气勘探及开采和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

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建设是鼓励类建设项目。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发改委《天

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增加资源供应、加快管网和 LNG 接收站建设„„实

施节约替代和提高能效工程等重点任务”。 

（2）有利于推动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协同 

公司的天然气业务分为管道天然气、LNG 和 CNG 三类。公司天然气业务的

发展战略是通过多种方式优化天然气领域的业务布局，并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业务

产业链。榆济线对接工程建成后，将与公司目前经营的西气东输豫北支线和在建

的液化工厂项目连通，与现有业务形成协同效应。 

（3）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目前安彩能源运营的西气东输豫北支线已培育豫北支线沿途地区大部分市



场。天然气利用工作在豫北地区已广泛开展，已得到市场的认可，未来随着调整

能源结构和环境保护压力加大，区域市场用气缺口增加。榆济线对接工程将与西

气东输豫北支线连通，使豫北支线有双气源，有利于满足市场的用气需求。 

（二）项目面临的风险 

1、市场风险 

天然气需求市场发生变化时，如果天然气管输量减少，会造成项目的营业收

入下降，内部收益率降低，项目的抗风险能力下降。 

2、建设风险 

项目在建设期间，需要穿越南水北调工程、铁路线、高速路桥，实施过程中

可能存在建设期延长等风险。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施工未知费用的发生会使得

投资增高，从而导致内部收益率下降，效益减少。 

3、运营安全风险 

随着管线的运行和不断的老化，天然气管线的运营安全风险上升。为了保持

项目持续性，需要额外的修理费用，这些费用会造成经营成本增加，减少项目的

效益。 

（四）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情况 

根据河南省发改委《关于加快推进西二线伊川鸣皋-嵩县-栾川天然气管道工

程、华润电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项目前期工作的

函》（豫发改能源函[2015]31 号），榆济线对接工程项目已开展前期审批工作，并

已取得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河南安彩能源榆济线对接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豫环审[2016]15 号），尚需取得河南省发改委的核准批复。公司

正积极完善项目建设前的各项审批手续，并争取尽早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 

三、使用前次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的审议情况 

1、安彩高科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前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前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新建募投项目的行

为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使用前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新建募投项目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前次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新建募投项目事项，并同意将

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安彩高科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前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

项目的行为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

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

资金新建募投项目。 

3、本次《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尚需提请

安彩高科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了安彩高科

本次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及面临的风

险。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

投项目事项已经安彩高科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

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安彩高科本次拟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的使用

计划，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安彩高科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

规定。 

本次使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新建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国金证

券和中原证券对安彩高科实施该等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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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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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牛柯   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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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 29 日 

 

 

 


